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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证券公司数字化能力成熟度指引》编制说明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“建设数字中国，加

快发展数字经济，促进数据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，打造

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”要求，中国证券业协会会

员单位银河证券、中信建投证券，联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、

国泰君安、华泰证券、国信证券、长江证券、华创证券共同

研制了《证券公司数字化能力成熟度指引》（以下简称《指

引》），北京证监局亦对《指引》编制提供了支持。本文件

供会员单位及社会组织自愿采用。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数字化建设是近年来国际国内各行业推动业务与信息

技术融合的重要变革方向，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

力。证券行业属于轻资产、高智力型行业，加快推进证券公

司数字化建设，是实现标准化和精细化管理，提升客户体验

和运营管理效率，提高防范风险能力的必然选择。《证券期

货业科技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为“十四五”时期证券期货

业数字化转型与科技监管提出了新要求，指明了发展方向。

当前行业内缺少系统性的，用于指导、衡量和评价证券公司

数字化能力的标准，为指导证券公司数字化建设、合理评估

自身数字化能力水平带来了一定困难。基于此，在金融机构

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，本文件的制定十分必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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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引导证券公司落实发展规划，以标准化支撑行业数字

化转型，特编制本文件。旨在建立客观、完整的数字化能力

成熟度评估模型，为证券公司衡量自身数字化建设水平、找

准行业标杆、明确发展数字化方向提供参考；为监管机构充

分掌握证券公司数字化发展趋势、精准施策开展相关工作提

供支撑。

二、编制原则

本文件的编制遵循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以政策文件为依据。本文件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

纲要》《“十四五”数字经济发展规划》《证券期货业科技

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》《证券期货业技术管理标准规划

（2022-2025）》和《中国证券业协会信息科技类团体标准

规划（2023-2025）》等为指导，充分吸收文件精神，明确

编制主要目标与原则。

（二）以调研分析为基础。本文件研制充分考虑行业数

字化发展现状，通过问卷调研、实地走访、专家访谈等方式

对行业现状进行充分的了解掌握，确保文件内容的科学完备

性与行业普适性。

（三）坚持循序渐进。本文件提出的数字化能力要求从

萌芽级、基础级逐步向发展级、优化级和引领级过渡，每个

级别的能力逐级递进，结合数字化转型各阶段的发展要求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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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具体能力域、能力子域和能力项。

（四）坚持兼容并蓄。本文件编制既考虑到目前各机构

数字化转型能力的参差不齐，也考虑到目前个别机构数字化

发展的领先情况，充分综合考虑不同类型、规模机构发展情

况，为长期的数字化转型工作和提升方向提供参考指引，确

保实施的可行性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本文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内容：

（一）提出了以数字化治理、数据管理、数字化技术应

用、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、网络和信息安全、经营管理数字

化、产品和服务数字化、内控体系数字化以及可持续发展基

础 9 个方面为核心的证券公司数字化成熟度模型。治理能力

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支撑，数据管理、数字化技术应用、数

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网络和信息安全是数字化转型的基

础保障，底层四个维度共同合力支撑上层经营管理、产品和

服务、内控体系等业务域的数字化转型升级，可持续发展则

贯穿基础和业务两个领域，如图 1 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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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架构

（二）明确了证券公司数字化能力从一级到五级的成熟

度等级要求。

（三）详细定义了由 9 个能力域、25 个能力子域、40

个能力项不同成熟度对应的数字化发展能力要求。

（四）确定了成熟度等级的判定方法，包括评分方法、

权重、计算方法等内容，阐释能力得分与对应成熟度关系。

四、意见收集情况

由中国证券业协会牵头，组织监管及行业机构针对《指

引》进行意见收集，共收到 106 家单位 133 条反馈意见，工

作组对意见认真分析研究后，采纳 82 条，部分采纳 10 条，

未采纳 41 条，对于未采纳意见均给出未采纳理由。工作组

根据意见处理情况，对征求意见稿修改完成后，形成送审稿。

主要的意见建议包括：“资金投入”能力项的成熟度要

求按投入占比排名与投入总量排名的两个评价维度分别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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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、“标准制定”能力项中标准制修订时间限定时间范围、

标准级别的设定按行业实际情况修改、细化成熟度等级判定

方法等。

五、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分析

本标准在起草时，参考了《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实践报

告及案例汇编（2022）》和《证券期货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成

熟度模型研究》，结合行业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和成熟度模

型，并根据证券公司数字化转型现状调研情况，对 25 家证

券公司开展了试评估，并在 2家起草单位开展了自评估试点。

相关评估验证结果证明了标准内容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

和有效性，在指导证券公司开展数字化转型，提升数字化能

力成熟度方面具有积极意义。


